
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强化市场监管有关

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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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

圳专员办，各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证券

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公司，中国证券业、

期货业协会，会内各部门： 

 

去年以来，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各项基础性制度改革取

得成效，投资者信心明显增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不断活跃，

大量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新投资者入市，市场违规行为也

有所抬头。针对当前市场情况，立足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全局，

必须继续深入做好投资者教育，进一步强化新形势下的市场监管工作，

切实防范市场风险。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年初我会确定的加

强投资者教育、加强市场监管的工作部署，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牢固树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投资

者教育工作的主动性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始终是证券期货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深入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与市场发展状况和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实际需要相比尚有相当

的差距，一些市场中介机构对投资者教育工作认识不深，重视不够，

投入不足，重客户开发、轻客户风险评估，重业务规模、轻风险揭示，

重投资推介、轻基本知识普及，重形式、轻实质内容等问题还比较突

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处在新兴加转轨阶段，资本市场持续稳定运

行的基础仍不牢固，加强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切实维护好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投资者教育和强化市场监管齐抓并举。

各证监局和自律性组织必须从资本市场发展的全局出发，进一步增强

对做好投资者教育和强化市场监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按照年初全国

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的部署和尚福林主席在今年 3 月 22 日全系统

视频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督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认真担负起风险揭示

的职责，增强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督促上市公司

认真做好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不断增强投资者对市场风险的

认识、警惕、防范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运行。 

 

 

二、突出重点，强化风险揭示 

 



 

结合近期市场变化和前期投资者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各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期货经营机构和上市公司要将投

资者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和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披露信息上来。 

 

 

证券公司在向客户提供交易服务和交易产品时,要严格执行开户

程序的规定,确保账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资产权属清晰，同时

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各类投资者尤其是新入市的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承

担能力的评估工作，教育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注重长期投资，

讲清投资与投机、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教育投资者认识股票投资是高

风险投资，切实告诫投资者不能将日常生活必须资金和必备资金投入

股市。坚决杜绝开户中的弄虚作假。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代销机构要规范营销行为，特别是对新开基

金账户的投资者要合规推介产品，说明基金份额与储蓄存款、债券等

投资产品的差异，引导投资者充分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特征，认真做

好不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者的风险测试工作，建立健全基金销售的适

用性管理制度。 

 



 

投资咨询公司要客观公正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引

导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意识。 

 

 

期货经营机构要积极宣讲股指期货的风险特征及其与股票现货

市场操作的显著差异。 

 

 

各上市公司要按照分阶段披露的原则披露重大事项，做到及时披

露、及时停牌、及时复牌。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决不允许募集资金

进入二级市场。在股价异常变动时，上市公司应及时、准确、公平地

发布临时报告，澄清事实并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使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行使知情权。 

 

 

各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股价异动的监

测和分析，认真落实对股价异动和信息披露的联动监管快速反应机制，

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重大敏感信息。中国证券业、期货业协会要积

极发挥行业自律职能，要加快出台投资者教育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指引，

做好对会员投资者教育工作的检查、督促和评估。 

 



 

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引导和配合媒体通过开辟专栏、征文、

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教育投资者，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没有只涨不跌的

市场，也没有只赚不赔的投资产品，要警示投资者理解并始终牢记“买

者自负”的原则，理性管理个人财富，安全第一。要让投资者理解并

始终牢记“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的投资准则，防止不顾一切、

盲目投资的非理性行为。要对个别投资者中出现的抵押房产炒股、拿

养老钱炒股的情况，加大告诫力度，使他们理解并始终牢记，生活必

须和必备资金，关系身家性命，切勿冒险投资。要提高投资者风险防

范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要密切关注非法证券活动的新动向，告诫投

资者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警示投资者不得参与非法证券

活动。 

 

 

三、开展投资者教育专项检查工作 

 

 

各证监局要按照整体工作部署，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投资咨询机构、期货经营机构和上市公司落实投资者教育，防范市

场风险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证券公司专项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者开户记录的真实性、完

备性、对客户风险揭示的充分性以及证券公司基本信息公示和财务信

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等。基金管理公司专项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投资者风险教育基金的提取和使用情况、投资者服务中心建设情况以

及基金销售机构风险揭示档案建立健全情况和发放《基金投资者教育

手册》的情况。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项检查主要内容是其开展业务合

规性的情况。期货经营机构专项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其落实股指期货投

资者教育部署的情况。上市公司专项检查要以落实开展公司治理专项

活动的各项目标为重点，在当前阶段突出做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

作规范化的核查。 

 

 

各证监局要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现场检查的整体安排，在近期完

成对辖区 1/3 重点证券期货经营网点的现场检查工作并随着工作进

展可以分阶段及时提交报告。检查报告应包括现场检查具体实施方案、

发现的问题、采取的监管措施以及对投资者教育的工作建议等。各自

律性组织要按照分工要求，对会员单位投资者教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巡查，及时通报检查情况。 

 

 

对于投资者教育和防范风险工作存在问题的证券公司和营业网

点，要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对问题严重或整改不力的，要采取责令暂



停证券开户代理业务、限制客户转托管转入等限制业务措施，并公开

处理结果；对营业网点负责人、经纪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分管经纪业务

的高管人员采取进行监管谈话并记入诚信档案、督促证券公司进行内

部责任追究、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对违规从事证券投资咨

询业务的有关机构和责任人，要严格追究责任。对于存在严重问题的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代销机构，要根据综合监管的原则和要求，采取

暂停审批新产品、暂停或取消基金代销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对开展股指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落实不力的期货经营机构，实施相应

的限制业务措施。对信息披露存在严重问题的上市公司，要立即立案

稽查。 

 

 

四、强化监管，及时惩处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各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要紧密配合，进一

步加强一线监管，继续强化对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尤其是要严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证券从业人员利用内幕信息

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要针对当前炒作市场重组概念的情况，严格

监管借壳上市等重组行为。要继续深入开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

不法分子利用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影响社会稳定。要向社会公布举

报电话，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社会监督。要进一步健全查处市场违



法违规行为的快速反应机制，对违规行为和股价异动情况，做到早发

现、早介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进一步增强监管的有

效性，保持强大的执法威慑力。 

 

 

各单位要密切关注当前市场情况，落实监管措施，强化风险意识，

切实把做好投资者教育、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积极维护好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特此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七年五月十一日 

 


